
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
育成園區門禁管理規範
第壹點、園區進駐單位之識別證/車證申請及繳回：
1、 識別證/車證申請作業：
(1) 由進駐單位向行政管理小組提出申請，並填寫申請資料，包括：
1. 進駐單位識別證申請書（依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1】)。
2. 切結書正本（依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2】）。
3. 檢附身分證、駕照及行照影本各乙份。
(2) 行政管理小組通知進駐單位赴本院製證室照相製證，製證完成後，立即通知其領取識別證、車證。
(3) 行政管理小組接獲申請資料齊全即發給臨時證，在未獲得識別證前，作為園區內活動之識別依據，並於領取識別證時繳回。
2、 識別證/車證繳回作業：
(1) 進駐單位人員離職時，應繳回識別證(車證)。
(2) 行政管理小組將收回之人員識別證及車證辦理註銷。
第貳點、會客室服務：
1、 服務時間：
周一至周五自上午0730時至下午1730時，辦理會客及進出園區。
2、 換證會客作業：
 (一)來訪來賓或洽公廠商填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龍園研究園區來賓證及洽公廠商證申請表」(依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3】)，並經會客室經辦人員與被會人電話確認來賓或洽公廠商身份後，連同具相片之身份證明文件(外籍人士須持護照)交會客室辦理換證。
(二)外籍人士申請進入園區，應依「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外籍人士入院保密安全維護作業規定」辦理，規範如下：

1.具大陸、香港或澳門地區人民身分、涉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8條所定之禁止事項或有事實認為危害國家安全情事者、特定或專案對象入出國紀錄、曾於國內違反刑事紀錄，以及其他經國防部及地區安全防護工作執行會報機制通報影響安全之事項者，均不得進入院區。
2.外籍人士申請入院，除商維、授課、演講、講座、拜會、邀訪、商品簡介、技服及參訪等外，餘應於會客室或廠商晤談簡報專區實施會晤；另因營運或其他因素需申請陸、港、澳地區人士入院，活動範圍僅限於核定處所，並嚴格管控（入院期間全程安排專人陪同），並專案簽奉督導副院長以上長官核准。
3.辦理外籍人士入院屬一般行程時，應繕造管制名冊(依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4】)，並填具申請表（依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5】），經安全室（派駐單位保防人員）審查後，檢附來賓護照，呈所屬一級主管以上長官辦理申請簽核作業；另屬專案(涉密)行程除檢附上述管制名冊及申請表外，須併「安全調查名冊」(依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6】)會送安全室辦理安全調查後，呈督導副院長核定。
4.民網網路使用恐涉及損害國家安全、洩密等資安疑慮，有損本院或其他進駐單位之信譽及利益，故不提供網路服務並填本院龍園園區創新育成中心資訊設備使用切結書(依附作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8】)。
第參點、物品攜出(入)管制作法：
1、 本院員工(含其訪客及洽公廠商)、進駐單位員工及訪客攜帶物品進出園區，應填具放行單(依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7】），敘明品項、數量、單位等，經權責主管核准後，於進出園區時交保全人員查驗無誤後放行。
2、 放行單核批權責為本院各單位二級(含)以上主管；進駐單位為進駐單位主管或代理人。
第肆點、罰則：
1、 進駐單位若遺失所申辦之識別證、車證、臨時證罰款新台幣參仟元，繳交罰款後，始得重新申辦。
2、 進駐單位識別證、車證、臨時證園區來賓證遺失後，應向行政管理小組反應，相關單位應於七天內完成罰款收繳，如事後找回原通行證，不得請求註銷或退費，原證仍須繳回註銷。
3、 進駐單位員工、進駐單位訪客須於當日工作結束後，將證件歸還會客室，如非上班時間，則送院區值勤室代收，當日未歸還證件者，第一次予以口頭告誡，並通知申辦單位約束；一年內違犯二次者，管制一個月不得進入院區及申辦本院各類通行證，違犯達三次(含)以上者，管制一年不得進入院區及申辦本院各類通行證件。

四、進駐單位員工申請進駐單位訪客換證後非本人持證入院者，且無全程陪同，經查獲立即收繳證件請離院區，並管制一年不得申辦本院各類通行證件。
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1】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龍園研究園區
進駐單位識別證(車證)申請表

年    月    日

	單位名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職稱
	
	
	
	

	聯絡電話
	
	
	
	

	汽機車
車牌號碼
	汽
	汽
	汽
	汽

	
	機
	機
	機
	機

	行政管理小組填寫
	核發證號
	人員
	
	
	
	

	
	
	車輛
	汽
	汽
	汽
	汽

	
	
	
	機
	機
	機
	機

	
	遺失註記
	
	
	
	

	
	進駐單位
	行政管理小組

	承辦人
（連絡電話）
	
	

	主管
	
	

	備註：
一、檢附切結書、身分證影本、行照影本、駕照影本交至行政管理小組，辦理申請作業。
二、一張車證以一輛車為限。
三、由行政管理小組通知申請人前往製證室完成照相、領證及繳交保證金等相關事宜。


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2】
切    結    書
茲因申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龍園研究園區識別證壹枚
自    年   月   日起自願切結保證遵守下列事項：
一、負責保管使用，如不慎遺失，願按規定罰款3000元。
二、入院期間確實遵守相關規定及管制措施。
三、本證件僅作為進入園區身分識別使用。
此致         龍園研究園區
1.公司名稱：                
2.申請人：                   
3.身分證號：                    
4.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5.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國家中科院龍園研究園區來賓證及洽公廠商證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核發證號
	□開會  □洽公  □交貨
□維修  □施工  □延時
□其他：　　　　　　　　

進入時間：（來賓填寫）
年  月  日  時   分
還證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被會單位
主管簽章

	單位
（公 司）
	姓名
	身分證號
（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單位/公司)
	車牌
號碼
	人員證號
	車輛證號
	
	

	
	
	
	
	
	
	
	
	

	
	
	
	
	
	
	
	
	

	
	
	
	
	
	
	
	
	

	
	
	
	
	
	
	
	
	

	被                           會                     （陪     同）               人

	單位
	
	級職
	
	姓名
	
	電話
	


註：一、本表適用對象為前來龍園研究園區洽公廠商、來賓，或進駐單位之洽公廠商、來賓（含短期之外籍人士）。
二、本表由被會人或來賓填寫，入園前由會客室經辦人員與被會人電話確認來賓身份後，連同身份證明文件交會室辦理換證。來賓攜帶進入園區，交被會單位完成主管簽章，離園時繳回會客室領回個人證件。
三、外籍人士入園洽公應檢附護照影本。
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5】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外籍人士入院申請表

	入院事由
	
	行程是否涉密
是□  否□

	公司（單位名稱）
	
	

	人員名單
	項次
	 職稱
	外文姓名
(中文譯名)
	國籍
	護照號碼

	
	1
	
	
	
	

	
	2
	
	
	
	

	
	3
	
	
	
	

	
	4
	
	
	
	

	
	備註：

	來賓
（廠商）
	姓名
	陪同

	
	車輛
	車號
	

	
	
	型式
	

	起止
時間 
	    年月日時分
	入院館舍（含會議室）編號
	館
會議室

	
	    年月日時分
	
	

	申請單位
	安全部門審核
	核批

	
	
	

	填表說明： 

1.若為涉密行程，本表核批權責為單位隸屬督導副院長；若為非涉密行程，則呈單位一級主管核批。
2.安全部門審核：院部幕僚單位由安全室審核；各所、中心由派駐保防人員審核，並將申請表影本副送安全室(稽查組)備查。
3.外籍人士經申請核准後，應檢同護照影本(或具佐證資料)至會客室辦理借證，入院期間，申請單位需派員全程陪同，並負安全管制之責。
4.如為外國雇員應於「備註」欄位註明受聘雇之時間。
5.人員名單請自行增列。



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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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2員

活動

地點

承辦人

級職

承辦人

電話

核批

長官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外籍人士入院統計表     

日期區間：XXX年X月XX日

項次 申請單位 公司名稱

中文譯名

英文名

國籍

開始

時間

結束

時間

入院

事由

行程

是否涉

密


（表格請自行延伸）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ＯＯ研究園區物品放行單

	申請人
	級職
	
	姓名
	

	載運車輛
	車型
	
	車號
	

	物     品    內    容

	項次
	品名
	數量
	單位
	備考

	
	
	
	
	

	
	
	
	
	

	
	
	
	
	

	
	
	
	
	

	
	
	
	
	

	申
請
單
位
	
	主
官
核
章
	

	
	申請日期：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本單出園區時，交由保全人員查驗簽名後存查。
二、核准權責為單位二級主管；進駐單位為進駐單位主管或代理人。
三、物品品項、數量填註不實或未經核批者，保全人員得拒絕放行，並送交園區管理單位處理。


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7】

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8】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龍園園區創新育成中心資訊設備使用切結書
立切結書公司            自     年    月    日起，進駐龍園園區     館     室，茲保證僅在培育室內使用個人私有資訊設備，並嚴格遵守公務不在內辦理，不涉及刺探、蒐集國防、軍事機密或無故窺視、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資料等及其他違規事項，為確保及維護國防機密資訊安全，特立此切結書，如有未遵規定使用，致發生國防機密資訊洩密及資通安全違規遭查糾，除應依合約規定外，如有涉（違）法情形，分別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辦理，本公司同意如有違犯規定，願依國家法令、規定接受追究違失責任，並配合案件查察，絕無異議。

具切結進駐單位：
具切結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6】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創新育成中心營運輔導合約書
辦理契約書公證作業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進駐單位及
契約書公證
代理人
基本資料
	進駐單位名稱
	

	
	進駐期間
	自 民國    年    月    日 至 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負責人
	
	契約書公證
代理人/職稱
	

	
	代理人電話
	
	代理人E-Mail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機構
基本資料
	公證人機構：

	
	公證地點：

	
	公證代理人/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租金總額及
公證費用
	租金總額：新台幣__________ 元/月 x ______ 月(租約期) 

         + 履約保證金_________ 元 = 新台幣 _______________ 元；  
公證契約書頁數：______ 頁； 公證費用：新台幣 _____________ 元

	公證時間
	     年      月      日       點      分 (預劃)

	契約書公證
作業說明
	1.本表由進駐單位依實況填表及署名/用印，交由軍通中心審定及存查。
2.進駐單位與育成中心簽約後，雙方代理人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機構約定地點，備妥三份用印契約書，於現場公證申請書及公證書上簽名辦理契約書公證作業。
3.公證費用由進駐單位逕交付公證人機構，育成中心不經手費用。
4.完成公證後進駐單位、育成中心各執一份契約書，一份由公證人機構存案。
5.辦理契約書公證之民間公證人由進駐單位洽議，經與育成中心議定。
6.租金總額以每月租金乘上租約期(一般為24個月)，公證費用依照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所訂定公證費用標準表計價。
7.契約書公證地點及時間，由進駐單位與民間公證人及育成中心洽定。
8.進駐單位、育成中心及公證人機構三方代理人，由各單位權責主管指派。


	進駐單位署名/用印
	育成中心審核

	
	


附件九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單位輔導/服務記錄表

	單位名稱
	
	日 期
	

	服務主題
	
	地 點
	

	與會人員
	
	性 質
	

	

	承辦單位
	核  示

	
	


附件十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單位問卷調查表

進駐企業：                          進駐期間：                  
填製日期：  年  月  日
1、 貴單位進駐本院創新育成中心目的為何？(可複選)

□孵化產品,品名：              □執行本院委託購案
□建立合作案(技服、檢測等)  　 □其他：　                 　

已建立之合作案/購案名稱1：　              　　 金額　　     　
名稱2：                                        金額　　  　 　
2、 貴單位希望得到的協助及服務項目為何？(可複選)

□技術諮詢；項目:　　　　　　　　　  　　　　　  　　　 　　
□技術/產品媒合；項目:　　　　                   　　　  　 
□技術服務：□航太機械　□通訊電子　□化工材料　□光電材料

□其他                      
□檢測服務：□航太機械　□通訊電子　□化工材料　
□儀器校正　□環境測試　□其他：               
□智財權諮詢：□專利  □商標  □著作權  □營業秘密 
□行銷平台：□內部網絡(福委會網站、軍通網站、育成中心…)

□外部網絡(育成中心網站、展覽…)

3、 您希望本院提供的教育訓練課程為何? (可複選)

□研製類：　        　          □智財權:軟體產品智財權   
□行銷類：         　  　　　　 □財務管理　　　　　　　　

□人力資源：　          　  　　□其他:                   
4、 本院育成中心提供的服務，您的滿意度為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意見:                                                         

註：您的寶貴意見將作為本院育成中心後續推動暨提供服務的參考，請確實填答，謝謝。
附件十一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單位成果考核
自評報告書
	進駐單位名稱
	
	負責人
	
	聯絡人
	

	營運專案名稱
	
	輔導專家
	
	參與人數
	

	合約日期
	  年月日至年月日

	項目
	本期進駐時
	目前

	實收資本額(元)
	
	

	員工人數
	
	

	年營業額(元)
	
	

	進駐目的及            育成目標
	

	實際達成目標
	

	培育成果說明
(依照佐證附件  序列作說明)
	

	近兩年與本院  技術合作案項目
/金額
(依照佐證附件  序列作說明)
	

	佐證文件/資料
	

	育成中心
查訪審核意見
	

	育成進駐單位用印處：


撰寫日期：      年        月       日

	育成中心承辦人：
育成中心經理：
育成中心主任：


附件十二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單位培育結案報告書
	進駐育成中心
(編號+名稱)
	
	結案類別
	□畢業 　  □遷離

	
	
	畢業/遷離日期
	年月日

	進駐單位名稱
	
	負責人
	
	聯絡人
	

	營運專案名稱
	
	輔導專家
	
	參與人數
	

	合約日期
	年月日至年月日

	項目
	進駐時
	畢業或遷離時

	實收資本額(元)
	
	

	員工人數
	
	

	年營業額(元)
	
	

	進駐目的及            育成目標
	

	實際達成目標/
培育成果說明
	

	進駐單位意見
	

	育成單位用印處：



	育成中心製表人：
育成中心經理：
育成中心主任：


附件八【營運輔導合約書附件4、附表3】





本人同意若遺失國家中科院龍園研究園區來賓證、洽公廠商證願依規定繳交罰款參仟元及遵守資訊安全規定不擅自攜帶未經核准之資訊設備媒體進入資訊媒體管制區，違者，願接受處份管制一年不得進入園區。


來賓簽名：   　　　     





















































保全人員查驗簽名：　　　　　　　（註記時間）








進駐單位印章





進駐單位


負責人印章








進駐單位印章





進駐單位  負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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